
修订《定期国际航空运输管理规定》政策解读
 

日前，交通运输部以2018年第26号令对《定期国际航空运输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并将于2018年10月22日起正式实施。为便于有关民航单位更好地理解相
关内容，切实做好贯彻实施工作，现就《规定》修订的背景和主要修订内容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
34号），就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环境，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包
括要有序清理存量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
2018年初，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印发〈2017-2018年清理现行排除限制竞
争政策措施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发改价监〔2017〕2091号），民航局形成了涉及《规定》的
清理意见，形成了修订稿草案，并进行了合法性审查。2018年6月4日，经民航局局务会审议通过
，提请交通运输部部务会审议。2018年10月8日，经交通运输部第16次部务会审议通过，于10月
22日公布。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按照公平竞争审查有关文件要求，不得设置明显不必要的准入条件。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建
立健全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营环境，本次修订删除了《定期国际航空运输管理规定》中年
均客座率达75%后方可增加指定承运人的规定。同时，按照许可法、公平竞争审查等要求，在国
际航线经营许可条件和需要提交的材料中补充了航权使用率情况说明和代码共享计划，并增加了
涉港、澳、台航空运输参照适用的条款，为上述管理活动提供法律依据，具体如下：
（一）第三条第一款（三）修改为：“航班计划和航权使用率符合规定”。
（二）第四条第一款（八）修改为：“确保航权能够有效执行的说明及近两年航权使用率情况。
”在（八）后增加一项，作为第九项，表述为：“符合我国与外国政府签订的航空运输协定的代
码共享航班计划的说明。”
（三）第五条（三）修改为：“对于航权开放的国家或航线，民航局根据本条第（一）项、第
（二）项制定目录，目录内的航线不限定指定承运人、运营航线、运营班次及运力安排。对于其
他航线，应符合民航局有关国际航权和航班管理办法。”
（四）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申请人应当在计划开航之日四十五日前，向民航局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民航局在接收该申请材料时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五）在第二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表述为：“空运企业经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定期旅客、行李、货物、邮件的航空运输，参照
本规定执行。”
此外，对相关规章的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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